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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 觀 塘 區 各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租 用 守 則 」。  
 
2 .   
 

(a)  應 遵 照 附 件 一「 觀 塘 區 各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租 用 守 則 」所 訂 的 日 期 及 方 法 遞 交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

／ ( )  
 

(b)  
(www.had.gov.hk)  
 

(c )  觀 塘 各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場 地 的 最 高 和 最 低 使 用 人 數 ， 詳 列 於 附 件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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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觀塘區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租用守則 

 
觀塘民政事務處（下稱「本處」）屬下聯絡小組負責管理區內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就租用場

地事宜或其他查詢，請聯絡負責管理有關場地的聯絡小組。  
 

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 
名稱及地址 

 

負責管理的聯絡小組 辦事處地址 辦事處電話及傳真 

啟業社區會堂 
（觀塘啟業邨） 

觀塘西北聯絡小組 觀塘順緻街 2 號 
順利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759 8033 
傳真：2331 2685 

    
觀塘社區中心 

（觀塘翠屏道 17 號） 
觀塘商貿區及翠屏聯絡

小組 
觀塘觀塘道 392 號 
創紀之城 6 期 21 樓 

電話：2171 7496 
傳真：2793 9489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藍田碧雲道 223 號 

藍田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藍田聯絡小組 觀塘順緻街 2 號 
順利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340 0131 
傳真：2331 2685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藍田啟田道 71 號） 

藍田聯絡小組 觀塘順緻街 2 號 
順利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340 0131 
傳真：2331 2685 

    
樂華社區中心 

（樂華邨振華道 80 號) 
九龍灣聯絡小組 觀塘觀塘道 392 號 

創紀之城 6 期 21 樓 
電話：2171 7484 
傳真：2331 2809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觀塘茶果嶺道 81 號） 
觀塘商貿區及翠屏聯絡

小組 
觀塘觀塘道 392 號 
創紀之城 6 期 21 樓 

電話：2171 7482 
傳真：2331 2809 

    
順利社區中心 

（觀塘順緻街 2 號） 
四順聯絡小組 觀塘順緻街 2 號 

順利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537 9566 
傳真：2331 2685 

    
油塘社區會堂 

（油塘高超道 38 號） 
油塘聯絡小組 觀塘觀塘道 392 號 

創紀之城 6 期 21 樓 
電話：2171 7474 
傳真：2331 2809 

    
秀茂坪社區會堂 

（觀塘秀明道 100 號） 
秀茂坪聯絡小組 觀塘順緻街 2 號 

順利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342 3978 
傳真：2331 2685 

 
I.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可供租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下午 1 時至 2 時除外）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 

 
II. 觀塘民政事務處各聯絡小組及諮詢服務中心辦公時間 
 

各聯絡小組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6 時 
  （午膳時間：下午 1 時至 2 時） 
   
諮詢服務中心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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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必須是合法團體或政府認可／贊助組織，例如： 

 

(i) 資助福利機構； 

(ii) 資助教育機構、津貼學校和非牟利學校； 

(iii) 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辦事處； 

(iv) 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或慈善信託； 

(v) 

 

 

(vi) 

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 章） 註冊的非牟利機構，或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 成立為法團的非牟利機構，而該等機構的會章或組織章程大綱明確規

定當機構解散時，成員不會分攤任何利潤或資產； 

政府認可的觀塘區地方委員會／團體（如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地區青年

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分區委員會、

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關愛隊、鄉事委員會、街坊福利會、業主立案法團、業

主委員會等）； 

 以及 

(vii) 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 

 

2. 如申請人並不屬於上述團體／組織，本處將按照其申請舉辦活動的性質另行審議。 

 

3. 申請人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內舉辦的活動必須符合公眾利益，並符合香港現行法例，且不包含

商業目的。 

  

4. 本處有權就任何申請作出最後決定。 

 

IV. 申請手續 

 

1. 有意租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人士，可在辦公時間內向本處地區設施聯絡小組或諮詢服務中

心索取觀塘區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場地申請表，填妥後可以專人送遞、郵寄或傳真方式送交本

處地區設施聯絡小組辦事處。本處概不接受電話或口頭預訂場地的申請。 

 
2. 觀塘區內團體（註冊文件顯示註冊地址在觀塘區或於觀塘區設有會址）可優先租用觀塘區社區

會堂／社區中心。全港及區外團體只可在候補申請期間遞交申請表。 

 

3. 預訂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設施的人士，不論是連續性或單次租用，均須於每季（一月、四月、

七月或十月）首 7 天內向本處地區設施聯絡小組遞交申請表。每季首 7 天遞交的申請表，本處

將以抽籤決定分配的結果。 

 

4. 填妥的申請表可以專人送遞、傳真、郵寄或電郵方式送交本處地區設施聯絡小組(地址：九龍觀

塘觀塘道 392 號創紀之城 6 期 21 樓/傳真：2727 1117/電郵：chcc_kt@had.gov.hk)。至於截止申

請時間方面，以專人送遞、傳真或電郵方式送交的申請表為每季第 7 日下午 5 時 30 分，郵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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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送交的申請表則為每季第 7 日，以郵戳為憑。本處地區設施聯絡小組於截止日期後 14 個工作

天內舉行公開抽籤大會。 

 
5. 如獲抽中，本處將按申請人在申請表填寫的資料分配時段，並於 7 個工作天內將抽籤結果於

區內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公布。 
 

6. 所有首輪申請表按上述安排處理後，剩餘時段會於區內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公布。如尚有剩餘

時段，本處將接受「候補申請」（截止時間為每日下午 5 時 30 分）。候補申請者須向各有關聯絡

小組提交正式場地申請表，如在同一時段有多於一份候補申請表同時遞交，亦將採用抽籤方式決

定申請結果。舉辦下列特定「非連續性」活動的團體可優先在「候補申請」時獲分配場地（以優

先程序獲得場地的團體，不可更改活動內容和性質，否則作違規論）: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大會 
* 獲稅務局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或慈善信託會議 
* # 具社區／教育意義的講座／研討會 
* # 社區慶祝／慶典活動（如活動涉及文藝表演或歌舞，有關表演或歌舞須於舞台上進行）  

（備註﹕* 須符合舉辦大型及單次活動的最低使用場地人數  # 有關活動須為免費公開活動） 
  

7.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人須於活動舉辦日期前最少 7 個工作天，向本處各有關聯絡小組辦理申請     
手續。 

 

8.  舉辦大型及單次活動的團體，可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優先使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設施，但人數 

   必須達以下要求: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 星期日／公眾假期舉辦大型及單次活動的 

最低使用場地人數 

啟業社區會堂 50 

觀塘社區中心 60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80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10 

樂華社區中心 70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50 

順利社區中心 80 

油塘社區會堂 80 

秀茂坪社區會堂 80 

 

每個團體每月可預訂場地一次以舉辦大型活動。如當日場地沒有舉行大型活動，其他申請人可

於一個月之前逐次申請（截止時間為每日下午 5 時 30 分），如在同一時段有多於一份候補申請

表同時遞交，亦將採用抽籤方式決定申請結果。但如有大型活動舉行，必須將場地交還。 

 

9. 申請表格所列各項細節（例如取消使用場地、更改活動性質等）如有任何更改，申請機構必須在

活動舉辦日期前最少 14 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本處各有關聯絡小組及作出解釋。本處有權就有

關變更的事項，撤回租借禮堂／會議室設施的批准。如有團體以書面通知本處取消場地申請，該

時段將於團體取消申請當日起計第 3 個工作天才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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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處會盡快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有關申請的結果。申請獲批准後，如申請人須要繳付費用，繳費 

 通知書將隨批准信一併寄交申請人。 

 

V. 觀塘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場地 ─ 最高和最低使用人數 
 
  最低使用人數 最高使用人數 

禮堂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禮堂 
（星期一至六 

（非公眾假期）） 

會議室 
（所有租用時段） 

禮堂 
（所有租用時段） 

會議室 
（所有租用時段） 

啟業 50 15 5 250 30 

觀塘 60 15 
5  

（適用於活動室） 300 40 

藍田（東） 80 15 5 400 30 

藍田（西） 10 10 不適用 60 不適用 

樂華 70 15 5 350 30 

茜草灣 50 15 5 250 30 

順利 80 15 5 400 30 

油塘 80 15 
5  

（適用於功能室） 400 
30  

（適用於功能室） 

秀茂坪 80 15 5 400 30 

 
 

VI. 使用者守則 

 

1. 使用者必須閱畢使用者守則，並於使用場地任何設施前簽署 「使用者約章」。使用場地後，團

體負責人須即時填寫使用場地問卷，並投入有關社區會堂／社區中心意見箱內。 
 
2. 除非獲得本處同意，否則不得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範圍內籌款，收取金錢／物資。 

 

3. 須要繳費的申請人應及早按繳費通知書所載方式繳付費用。申請人切勿繳交現金予社區會堂／

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 

 

4. 使用場地任何設施前，必須在禮堂入口處向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出示繳費收條或豁

免繳費批准書及申報人數，否則當作缺席論。 

 

5. 在一般情況下，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會協助申請人開關禮堂大門及各類設施，如音

響櫃等。在特殊情況下，申請人可能須要向本處領取禮堂及有關設施的鎖匙，並簽署擔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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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以承諾會對設施的損毀負責及不會複製鎖匙。使用場地的負責人在離場前應巡視各地方，

如禮堂、貯物室、化妝室、舞台、廁所及隱蔽處，確保沒有任何人停留，在鎖好門窗後方可離

場。 

 

6. 所有使用者須小心使用場內設施，並於離場前將物件放回原處及妥為清潔場地。如中心設施損

毀，本處將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利。 

 

7. 除獲本處各有關聯絡小組事先批准外，任何場地一律禁止打球、踢球、拋擲物件或類似活動，

以免損毀場地設施。 

 

8. 禮堂地板不得張貼膠紙，以免損毀地板。如在禮堂內移動雜物，敬請小心，避免損毀地板。 

 

9. 申請者如欲借用檯、椅、化妝室、燈光、音響或其他設備，請事先通知本處各有關聯絡小組，

以便安排。使用場地的負責人須確保場地及設備清潔及完整，並於離場時，將所有檯、椅及借

用的物品放回原處或交回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並將所有垃圾妥善處理。 

 

10. 不得在禮堂、會議室、活動室或籃球場地面以任何方式灑上或散布令地板變滑的物料。主辦機

構有責任確保其活動參與者遵守本規定。如有違反本規定，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有

權立刻終止主辦機構及其活動參與者繼續使用場地，並要求該主辦機構立刻妥為清潔場地。所

有因違反規則而引致的任何損失及／或傷亡，均由主辦機構負責。 

 

11.  禮堂、會議室及活動室內嚴禁進食，如有特別情況須要在該場地進食，申請人必須事先向本處

各有關聯絡小組提出書面申請。 

 

12.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將會議室內的檯椅搬走。 

 

13.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內嚴禁吸煙。 

 

14.  為確保禮堂空氣流通，主辦機構可在不使用空氣調節的情況下，開啟禮堂兩側的氣窗，但離開

前須將其關閉。 

 

15.  禮堂、會議室及活動室內嚴禁燃點火種，如未經本處同意而擅自燃點火種，無論有否損壞社區

會堂／社區中心的設施，本處一律會予以追究，並得要求賠償損毀的物品或設施。 

 

16.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將於每段租用期結束前 15 分鐘，通知使用者收拾場地，使用者

須於場地租借時限之前 5 分鐘離開場地。所有使用者須於晚上 10 時前離開社區會堂／社區中心。 

 

17. 在租用場地期間，本處人員有權隨時進入場地。 

 
18. 除非獲得本處同意，否則不得在禮堂內加建任何建築物或搭建物，如祭壇、臨時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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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團體負責人／授權人須於活動前填寫聲明書（1），並在活動期間於場地入口處附近張貼。該聲

明書（1）須由團體負責人／授權人簽署，以聲明內容正確無誤。 
 
20.  使用場地後，團體負責人必須即時填寫聲明書（2），聲明有關使用情況（包括實際使用場地人

數、有否收費等）。填妥的聲明書（2）須於活動完成後，立即交回有關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工

作人員。 
 
21. 如舉辦活動的團體是業主立案法團、或根據大廈公契成立的業主委員會，該團體須於所屬樓宇

報告板張貼有關活動海報或通告，讓其住戶知悉及參與。 
 
22. 場地申請人必須是該團體負責人（如主席、會長、總幹事、校長等），團體必須由申請人或獲授   
    權人（ 獲授權人須為該團體成員） 帶同「申請租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設備」批准信正本及授     
    權書，到有關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辦理租用場地設施手續。 
 

23.以 下 條 款 適 用 於 舉 辦 「 連 續 性 」 舞 蹈 班 及 舞 蹈 比 賽 ／ 示 範 並 獲 豁 免 場租的團 體 ：  

 

(i)  須 自 行 負 責 籌 辦 及 監 察 有 關 舞 蹈 班 ／ 活 動 及 財 政 安 排 ， 倘 與 不 符 合 豁 免 場 租 資

格 的 團 體 ／ 組 織 合 辦 ， 則 不 可 授 權 或 委 託 該 團 體 或 個 別 人 士 （ 例 如 ： 舞 蹈 導 師

或 舞 蹈 團 負 責 人 ） 進 行 ；  

 

(ii )  於 活 動 舉 行 前 向 本 處 遞 交 有 關 活動宣 傳 展 品 （ 例 如 ： 海 報 、 招 生 廣 告 ） 副 本 ，

及 申 報 張 貼 地 點 ； 並 於 活 動 舉 行 後 向 本 處 遞 交 詳 盡 收 支 表 ；  

 

(iii )  訓 練 班 ／ 活 動 參 加 者 須 至 少 有 一 半 為 本 區 居 民 ；  

 

(iv)  本 處 可 按 需 要 查 察 及 檢 視 有 關 訓 練 班 ／ 活 動 的 文 件 及 收 據 。 
 
VII. 舞台使用守則 

 

1. 如欲調校燈光架，必須預先通知及疏散台前的工作人員，並須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

在場協助下進行。根據機電工程署的指示，燈光架嚴禁掛上任何物品，以免燈光架負荷過重而墜

下。 

 

2.  燈光系統（尤指燈光控制台）一旦接上電源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移動，以免損毀機身。 

 

3. 嚴禁在使用燈光設施時再行調校高度，以免損壞鎢絲。此外，不准在任何燈光設施張貼反光紙及

顏色紙。 

 

4. 如在場內使用耗電量高的電器設備，須預先通知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 

 

5.  不得在舞台的牆壁張貼東西。有關布景的安排，請使用活動布景板或舞台後面牆壁上的支架。 

 

6.  如欲在舞台上搬動雜物或布景，敬請小心，以免損毀地板或舞台地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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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嚴禁在舞台上的拉幕扣上或貼上任何物件或懸掛橫額，以免撕破或損壞布幕。 

 

VIII.  禮堂空調設備使用守則 

 

1. 申請人如認為舉辦的活動須要提供空氣調節，可在遞交使用場地申請表時同時提出申請，並繳

付所需費用。如申請人為獲豁免場租的機構，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的當值人員會在室外氣溫達 25.5

度或以上（以香港天文台公布為準），免費提供空氣調節。 

  

2. 如申請人為獲豁免場租的機構，使用場地人數達到以下要求，將獲免費提供空氣調節：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 

大型活動 

豁免空調設備收費的最低使用場地人數 

啟業社區會堂 50 

觀塘社區中心 60 

藍田（東區）社區會堂 80 

藍田（西區）社區中心 10 

樂華社區中心 70 

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50 

順利社區中心 80 

油塘社區會堂 80 

秀茂坪社區會堂 80 

 

3. 如申請人臨時提出使用空調設備的申請而未能在活動舉行前繳交有關費用，可向社區會堂／社

區中心的當值人員索取承諾書，承諾會在使用空調設備後，按規定繳付有關費用。當值人員在

收到填妥的承諾書後，便會啟動空氣調節。繳費通知書將於稍後寄交申請人。 

 

IX. 其他事項 
   
1.  如在使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禮堂、會議室或活動室期間，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

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禮堂、會議室及活動室將關閉，使用者須立即終止有關活動及離開社區會

堂／社區中心，或逗留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範圍直至情況安全才離開。 
 
2. 如在租用時段前兩小時內，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該租用時段

將被取消。如上述警告除下，本處有以下安排： 
 

除下警告時間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關閉時間 

上午 9 時至 11 時之間除下 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關閉（下午 2 時後重開） 

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之間除下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關閉（下午 6 時後重開） 

下午 4 時或之後除下 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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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預訂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設施的人士，可致電 2171 7426 向本處查詢。 

 

3.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須保留該場地作緊急收容所或安置受颱風影響的災民時，本處有權取消已 

批出的場地租用申請，但本處職員會盡早通知受影響的申請人。如申請人已繳交場地租費，可

憑繳費收條領回繳款。此外，申請人因取消批准而引起的一切損失，本處概不負責。 

 

4. 如申請人因未能如期舉行活動而須取消租用場地，必須在租用日期前最少 14 個工作天，以書面

形式通知本處有關聯絡小組，否則將不獲退還已繳交的款項。如申請人按照規定，通知本處取

消租用場地，日後可憑繳費收條領回繳款。如批准日期與租用日期之間不足 14 個工作天，而申

請人已繳交租用場地費用，即使以書面形式通知本處取消租用場地，亦不會獲退還已繳交的款

項。屢次取消活動的團體或人士，日後提交的申請或會因而受影響。 

 

5. 有關租用禮堂的其他詳細規則、條件、收費準則及禮堂設施等，申請人可參閱租用社區會堂／

社區中心申請表格的附件，或向本處各有關聯絡小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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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塘 區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設 施 豁 免 收 費 詳 情  

（ 2026 年 6 月 1 日 起 生 效 ）  

 

(1)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可 免 費 使 用 有 關 設 施 。  

 

(2)  屬 於 下 列 其 中 一 種 類 別 的 機 構 如 使 用 有 關 設 施 以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 則 可 獲 完 全 豁

免 收 費 ：  

 
(i) 資助福利機構； 

(ii) 資助教育機構、津貼學校和非牟利學校； 
(iii) 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辦事處； 
(iv) 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或慈善信託； 
(v) 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 章）註冊的非牟利機構，或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成立

為法團的非牟利機構，而該等機構的會章或組織章程大綱明確規定當機構解散時，成員不

會分攤任何利潤或資產；以及， 
(vi) 政府認可的觀塘區地方委員會／ 團 體 （如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地區青年發展及公

民教育委員會、分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分區委員會、健康城市督導委員

會、關愛隊、鄉事委員會、街坊福利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等）。 

 

(3)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 的 候 選 人 如 申 請 在 提 名 結 束 後 至 選 舉 日 期 間 ， 使 用 有 關 設 施 以 舉

辦 選 舉 會 議 ， 則 可 獲 完 全 豁 免 收 費 。

(4)  團 體 於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舉 行 任 何 收 費 活 動 （ 而 該 活 動 獲 豁 免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收 費 ）後 一 個 月 內 ， 須 向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下 稱「 本 處 」）遞 交 由 負 責 人 自 行

核 證 的 帳 目 報 表 。 倘 若 該 活 動 出 現 收 支 盈 餘 或 活 動 屬 牟 利 活 動 ， 該 團 體 須 補 交 租

用 場 地 及 設 施 的 費 用 。  

 

(5) 如團體未能於舉行收費活動後一個月內，遞交以上帳目報表，本處除發出警告信外，有權要求

該 團 體 補 交 租 用 場 地 及 設 施 的 費 用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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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用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設 施 收 費 表  

(2026 年 3 月 1 日 起 生 效 )  

 
設 施  收 費 （ 每 小 時 ）  

 
備 註  

   
多用途禮堂─ 基本收費  120 元  提 供 椅 子 。 如 有 需 要 ，

申 請 人 須 自 備 擴 音 系
統、自 行 聘 請 技 術 員 操
縱 燈 光 控 制 板， 並 須 自
行 安 排 座 位 。  

多用途禮堂─ 空調收費  詳 見 多 用 途 禮 堂 空 調  
設 備 收 費 表  

  
多用途禮堂─ 使用燈光控制板  24 元  
   
化妝室（男或女） ─ 基本收費   11 元   
化妝室（男或女） ─ 空調收費  10 元   

   
會議室─ 基本收費  56 元  提 供 椅 子 及 黑 板  

會議室─ 空調收費  13 元   

   
籃球場─日間   67 元   

籃球場─晚間  83 元  晚 間 提 供 照 明  
   
羽毛球場─ 基本收費  90 元  收 費 以 每 一 個 球 場 計

算  
羽毛球場─ 空調收費  與 多 用 途 禮 堂 空 調 設 備 收 費

相 同  
 

   
課室／小組會議室／活動室─ 
基本收費  

58 元   

課室／小組會議室／活動室─ 
空調收費  

14 元   

   

使 用 多 用 途 禮 堂 空 氣 調 節 設 備 的 收 費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使 用 禮 堂  

空 氣 調 節 設 備 的 收 費  

（ 每 小 時 ）  
   
觀 塘  藍 田 （ 西 區 ） 社 區 中 心  51 元  
 秀 茂 坪 社 區 會 堂  185 元  
 觀 塘 社 區 中 心  155 元  
 樂 華 社 區 中 心  155 元  
 順 利 社 區 中 心  155 元  
 茜 草 灣 鄰 里 社 區 中 心  155 元  
 啟 業 社 區 會 堂  155 元  
 藍 田 （ 東 區 ） 社 區 會 堂  185 元  
 油 塘 社 區 會 堂  1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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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致 ：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獲 豁 免 租 用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設 施 租 金  

帳 目 報 表  
  
A 部 ： 基 本 資 料  

 

社 區 會 堂 ／ 中 心 名 稱 :  

租 用 設 施 :  活 動 名 稱 ：   

申 請 機 構 ：   

活 動 日 期 ：   活 動 時 段 ：   

參 加 人 數 ︰     

 

B 部 ： 收 支 結 算        (截 至    ) 

    

(A)  收 入 總 額  (詳 見 C 部 ) 元  

(B)  開 支 總 額  (詳 見 D 部 ) 元  

(C)  收 支 結 算  [(B)-(A)] 元  

 

C 部 ： 收 入 項 目 詳 情  

 

項目 數目／數量 單價（元  收入總額（元  

例 1︰ 參 加 者 ／ 觀 眾 收 費     

例 2︰ X 公 司 贊 助     

1.      

2.      

3.      

4.      

5.      

  總 額 ︰   

 

D 部 ： 支 出 項 目 詳 情   

  

項目 開支總額(元) 

1.    

2.    

3.    

4.    

5.    

總 額 ：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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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C

 

 

2.   

 

 均 沒 有 從 活 動 中 賺 取 利 潤 。  

 從 活 動 中 有 賺 取 利 潤 ， 並 同 意 向 政 府 繳 付 應 付 設 施 租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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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3 

2 15    

3 

 

  

4 14
 

  

5 14
 

  

6    

7    

8   5 

9 
 

10  

11 
 

12 
 

 
 

10 
(  

 

)  

13 
 

14  

15  

16 
 

17  

 
14  

 



- 18 - 

 

1.   

 

2.  

 3 5

10

 

 

3.  12 10

 

 

4.  

3

 

 

5.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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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就 在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表 演 有 版 權 的 文 學 作 品 和 音 樂 作 品、播 放 或 放 映 錄 音 製

品 、 音 樂 錄 像 和 卡 拉 OK 錄 像 製 品 ， 與 香 港 作 曲 家 及 作 詞 家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音 像 版 權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音 像 聯 盟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特 許 協 議。申 請 人 如 在 社 區 會 堂 ／ 社 區 中 心 表 演、播 放 及 ／ 或 放

映 的 版 權 作 品 由 該 三 家 版 權 特 許 機 構 控 制 或 管 理，而 其 表 演、播 放 及 ／ 或 放 映 該 等 作 品 並 非 相 關

特 許 協 議 所 豁 除 ， 申 請 人 無 須 另 行 向 上 述 機 構 申 請 特 許 。 有 關 的 豁 除 事 項 節 錄 如 下 。  

 

除外條款 / 不包括的權利 / 權利保留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 除外條款 

 

本牌照合約不得擴展為或包括以下授權： 

(a) 任何於螢光幕牆的影像音樂播放； 

(b) 使演出作品能在持牌場所地域之外被聽見/看見的權利； 

(c) 複製任何本協會之曲目； 

(d) 有關任何涉及聲音或影像紀錄之版權。 

 

 

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 ─ 不包括的權利 

  

(a) 此牌照協議並不授權持牌人作任何可能侵犯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及╱或卡拉 OK 錄像製品之任何版權之行為。 

(b) 此牌照協議並不伸延至授權等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及╱或卡拉 OK 錄像製品進行複製、重新混音、複錄或輯錄。 

(c) 此牌照協議並不准許持牌人使用未經授權之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及╱或卡拉 OK 錄像製品。 

(d) 此牌照協議明確地不包括非本公司管理之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及╱或卡拉 OK 錄像製品。 

 

 

香港音像聯盟 ─ 權利保留 

 

(a) 香港音像聯盟及/或其會員在此申明保留所有未經明確許可予持牌人的有關其擁有或控制的作品及權利。 

(b) 本條文所載任何條款，均不得解釋為授權持牌人進行以下行為: 

(i) 將作品包括在廣播內、或以複製、製作複製品、重新混音、複錄、輯錄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作品, 或作任何

其他可能構成侵犯作品版權的行為；或 

(ii) 公開播放任何未經授權複製的作品。 

(c) 持牌人明確承諾並保證將不會進行上述第 b 段所列的行為。 

(d) 香港音像聯盟及其會員在此申明保留所有追討未經授權或侵犯其知識產權的行為的權利及補救。 




